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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红色故事传承发展，促成一次特殊“寻亲”

失联近半世纪李白亲属在沪重逢

婚内协议赠房未加名
离婚时女方能否索偿

本月起实施的新司法解释给出答案
2月20日7时许，G1503上海绕城高速郊

环隧道内发生一起多车追尾事故，所幸未造成

人员伤亡。该事故发生于郊环隧道浦西往浦

东方向距入口约一公里处。当时，左侧第一车

道出现缓行，连续多辆小客车刹车减速尾灯亮

起，有的车还打开双闪示警。然而，后方驶来

的一辆灰色小轿车未及时刹停车辆，连续追尾

前方3辆小客车，造成4辆小客车受损。

事故发生后，宝山交警调查认定，灰色小

轿车驾驶员邵某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

“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

的安全距离”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

记者从市公安交警部门获悉，2024年本

市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追尾事故占比超四

成，其中未保持安全车距、分心驾驶、疲劳驾驶

等都是造成追尾事故的重要因素。

去年12月，沪金高速发生一起两辆货车

追尾的交通事故，巨大的惯性使两辆货车均冲

出高速公路，造成1名乘客身亡。12月6日上

午10时许，一辆货车因车辆故障报警停靠应

急车道检查，排除故障报警后，起步变道并入

主线。此时，后方驶来的一辆重型厢式货车径

直撞了上来，两辆车先后向右冲下高速道路，

事故造成后车副驾乘客身亡。

经调查了解，重型厢式货车驾驶人郑某当

日不到6时就开始从事运输工作，事发时已是

卸货后返程，虽未连续驾驶超4个小时，但人已

疲乏，待发现前车时采取措施已来不及。奉贤

交警认定，停车起步后的货车进入行车道未避

让车道内车辆，而重型厢式货车驾驶人过度疲

劳影响安全驾驶，双方对事故承担同等责任。

交警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危险性高，容

不得一刻的分神。驾驶员驶入高速公路就应

提高警惕，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不看手机、不

分心。除了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外，

还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态，特别是有前夜休息

不佳、连续工作等情况时，应适时进入服务区

休整，确保通行安全。 本报记者 杨洁

本报讯（记者 孙云 通讯员 张晓晨）近

日，徐汇区柳州路近沪闵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系一名快递骑手骑着满载货物的电动自行

车超车时带倒前车所致。徐汇交警支队统计

发现，自去年10月份以来，徐汇区发生的电动

自行车全责交通事故中，高达七成是由于非机

动车超车时妨碍被超越车辆造成，其中不少肇

事车辆都是安装了大型置物框或者满载货物

的快递车。交警提醒，骑手小哥一定要严格遵

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按车道行驶，

避免随意变道和穿插，正确佩戴头盔，控制车

速，避免超车影响前车。

在柳州路近沪闵路口发生这起交通事故

后，交警调阅公共监控视频画面看到，当事人

符先生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骑行，右后侧一辆

满载货物的电动自行车加速从其身旁超车，宽

大的车身带倒了符先生，使得他连人带车摔倒

在地，嘴部受伤。经徐汇交警支队事故审理大

队认定，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陆某承担事故全部

责任。在处理事故时，陆某坦言，自己是一名快

递骑手，因订单较多，急于完成任务，忽视了交

通安全。承办民警指出，快递和外卖骑手的电

动自行车尤其是快递员的车往往携带大量货

物，车身较宽，超车时很容易带倒正常骑行的车

辆和人，再加上订单多催生的“速度焦虑”，容

易出现超速、闯红灯、逆行、在机动车道骑行等

各种违法行为，带来极大的安全事故隐患。

近日，徐汇交警部门正积极开展非机动车

交通违法整治行动，重点聚焦非机动车易致祸

的6类突出违法行为。

2024年上海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追尾事故
占比超四成，交警再次提醒司机——

开车不看手机 保持安全车距

快递骑手“速度焦虑”催生违法行为
电动自行车全责交通事故中，超车因素占比七成

昨天，位于虹口
区黄渡路107弄15

号的李白烈士故居
迎来一位特殊的访
客。说是“客”，其实
又不是“客”，她是李
白烈士夫人裘慧英
的侄孙女裘艺。因
祖辈出国工作而失
联近半个世纪，如今
得益于上海对于李
白烈士红色故事的
传承发展，裘艺与李
白烈士的孙子李立
立在李白烈士纪念
馆名誉馆长吴德胜
的牵线下重逢团聚。

历史不会忘
“其实从小，学校组织看电影《永不消逝

的电波》时，我就知道爷爷是裘慧英的弟弟。”

裘艺对于裘慧英的了解并不多，除了听长辈

偶尔提起，就是通过文艺作品。因此，裘艺能

联系上李白烈士纪念馆，还是通过去年吴德

胜受邀在上海文化广场举办讲座，裘艺闻讯

报名参加，讲座结束之后找到吴德胜，讲述了

自己的身世。吴德胜得知之后为她搭起桥

梁，与李立立加上了微信。

裘艺透露，小时候，裘慧英常给她们家送

牛奶票，让她这个侄孙女补充营养长身体；她

的爷爷、裘慧英的弟弟裘益庆曾因为裘慧英

和李白的隐蔽战线工作，被捕过一次；她的奶

奶原本是裘慧英的好友，是裘慧英当红娘促

成了二人的婚姻；裘艺的家里还收藏着一些

裘慧英的照片、信件，家人都希望能为李白烈

士纪念馆的建设出一份力，充实馆藏和展陈

的历史资料。

去年听过讲座，昨天又参观了纪念馆，裘

艺感慨道：“上海的很多文化工作者对于李白、

裘慧英的故事，比我这个侄孙女还要熟悉得

多。上海对于红色故事的保护和传承、发展非

常好，许多人都知道并记住了李白、裘慧英的

事迹。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相关作品的

影响力也远及海外，让我父亲和姑姑即便在美

国也感受到上海还在关心、铭记我们的家人，

于是才有了我们这次的主动‘寻亲’。”

牵挂未曾断
“可能是因为隐蔽战线的工作习惯，家里

人都很少讲这件事。”裘艺介绍，“直到近些

年，我定居在美国的父亲和姑姑年纪都大了，

时常说起家里亲戚，就嘱咐我回上海联系一

下。”裘家人的低调一脉相承，连裘艺的丈夫

也是在结婚三年多之后，才知道妻子和李白

烈士的夫人有亲属关系。

虽不常为外人道，海外游子的心，始终牵

挂着家乡。裘艺的父亲和姑姑远在国外，也时

不时在家庭微信群，或者家庭聚餐时分享与李

白、裘慧英相关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英雄

没有被家族的后人忘记，更没有被无数中华儿

女忘却。2023年除夕夜，裘艺一家人守在电视

机前看春晚，看到上海歌舞团创排的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片段《渔光曲》，全家人都惊喜

不已。“父亲和姑姑嘱咐我，一定要去联系一下

上海的纪念馆和文艺院团，找找失联的亲属，

为留住这段历史记忆做点事。”

追寻在继续
这次“寻亲”，对身为裘慧英侄孙女的裘

艺来说，是一次“寻根”之行。昨天参观纪念

馆，裘艺恰巧遇到了为新作品采风的作家丁

旭光。丁旭光听完吴德胜的历史讲述，又从

裘艺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裘慧英生前的有趣

细节，收获满满。他说：“亲属的讲述，使得李

白和裘慧英的形象更有血有肉了。革命故事

不仅有斗争，也有七情六欲，有属于家人的温

情。这段红色记忆将越来越生动，愿意来了

解的年轻人也会越来越多，这正是对‘电波’

精神真正有效的传承方式之一。”

吴德胜也表示，与裘艺取得联系，对于纪

念馆来说就多了一个了解李白、裘慧英的角

度和渠道，这有利于继续深入挖掘和研究这

段历史。“相信裘艺带来的故事和文物资料，

也将在未来帮助上海文艺创作者孕育出更多

优秀的作品。” 本报记者 吴旭颖

■ 裘艺（左）和吴德胜在李白雕像前合影 吴旭颖 摄

夫妻双方婚内签订财产协议，约定男方

一套婚前房产50%份额归女方所有，但一直

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现婚姻破裂，在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时，女方能否凭该份协议要求

男方给予相应补偿？日前，黄浦法院审理了

此案，法官根据2025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

的《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中涉及条款

向李先生进行了详细的释法说理后，促使双

方签署了调解协议。

2012年，李先生和陈女士登记结婚，婚

后一年多喜得一女。2021年，双方签订了

一份婚内财产协议，约定登记在李先生个人

名下的一套婚前房产50%的份额归陈女士

所有。但直至婚姻走向破裂，两人还未办理

产权变更登记。李先生向法院起诉，要求与

陈女士离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陈女

士向法院提交了双方签订的婚内财产协

议。陈女士认为，根据协议约定，关于案涉

房产，李先生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而李先

生则认为他在签订协议时没有仔细阅读内

容，不愿意履行相关约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2025年2月1日正

式实施的《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中第

五条第一款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

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

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

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

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

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

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

其中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

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本案符合该款规定的情形，李先生和陈

女士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形式规范、内容合

法，李先生并无证据证明陈女士存在欺诈、

胁迫等可以撤销协议的情形。在新规施行

下，基于该份协议的约定，结合本案当事人

结婚已十二年，双方共同育有一女等情况，

如果房产归李先生所有，陈女士可以向李先

生主张相应补偿。

在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就《婚姻家庭

编司法解释（二）》中涉及条款向李先生进行

了详细的释法说理。最终李先生和陈女士

对案涉房产的处理达成一致意见：案涉房产

归李先生所有，由李先生给予陈女士一定数

额的补偿。双方签署了调解协议，实现矛盾

纠纷实质性化解。

法|官|点|评|

男女双方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

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给予另一方或为另一方

“加名”的情况较普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若

房产尚未办理过户登记，给予方享有任意撤

销权，可随时反悔，致原先的承诺成为一纸

空文。这显然损害了另一方的信赖利益，导

致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失衡。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五条第

一款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出的规定，实

际上否定了给予方的任意撤销权，强调了约

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从条文内容看，

司法解释并没有直接规定在此种情况下房

产一定归哪一方，而是在综合考虑婚姻存续

时间、共同生活情况、孕育共同子女情况、有

无过错等诸多因素基础上，由法院判决房产

归属，以及是否需要对另一方进行合理补

偿，需要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判断。

此外，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

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倘若给予方有证据证

明另一方存在严重侵害给予方或其近亲属

合法权益、对给予方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等

情形，可请求法院撤销相应的行为。无须给

予对方补偿。 本报记者 郭剑烽


